
日本的法院（裁判所）（2） 

  介绍一下日本的下级法院中高等法院与地方法院。 

 

    高等法院 

    日本的高等法院分布在 8 个城市（东京、大阪、名古屋、广岛、福冈、仙台、札幌、高

松），此外 6 个城市还设有支部。而且作为特别支部，东京高等法院设有知识产权高等法院。 

    高等法院由高等法院长官及审判长组成。 

    高等法院，对地方法院和家庭法院的判决或者简易法院的刑事判决的控诉、对地方法院

的民事第二审判决的上告及对简易法院的民事判决的飞跃上告、对地方法院或者家庭法院决

定的抗告，持有审判权。此外，高等法院，对有关选举的行政诉讼、有关内乱罪等的刑事事

件，持有第一审审判权，而且东京高等法院，对公正交易委员会（公正取引委员会）、专利厅

（特许厅）等准司法机关的判决的取消诉讼，持有第一审审判权。 

    知识产权高等法院，在东京高等法院管辖事件中，处理关于专利的对地方法院判决的控

诉、专利厅进行的判决的取消诉讼等，有关知识产权的事件。 

    在高等法院进行的审判，原则上以三名法官形成的合议制来审理。而且，内乱罪及公证

交易委员会的判决的诉讼等由 5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制来审理。 

 

    地方法院 

    地方法院在全日本有 50所，其管辖区域除北海道分为 4个以外，都府县各设立一所。地

方法院也设有支部，其总数为 203所。 

    地方法院是，原则上的第一审法院，除了特别的其他法院持有的第一审专属管辖权以外，

审判全部的第一审事件。 

    地方法院的事件，除了规定由三名法官形成的合议制来处理的特殊事件以外，大部分是

由单独法官来处理。 

    需要由三名法官形成的合议制来审判的事件为：一、在合议制上决定《由合议制审理及

审判》的事件；二、相当于死刑、无期徒刑、短期一年以上的徒刑、禁闭的事件（强盗罪、

准强盗罪、强盗未遂罪、盗窃防止法规定的强盗·窃盗的惯犯罪的事件为例外）；三、控诉事

件；四、其他在法律上规定的合议事件。 

  


